合作协议
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磊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瑞辰国际中心15层
电子邮箱：liwenbo@cct.cn
乙方：韩耀鑫
身份证号：110108199005262222	
联系电话：13810591376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号眷35楼1363号
电子邮箱：2504461995@qq.com
基于《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与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之共享经济综合服务协议》甲乙双方通过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提供的自由职家平台建立合作，为了进一步保证服务效率及活动质量，避免在活动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纠纷，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合作内容
1.1乙方提供九坤投资十周年盛典出游平面设计的服务内容。
1.2 乙方遵照本协议及甲方的服务内容的要求，提供约定的服务成果，保证服务质量并获得服务费用。
第1条 [bookmark: _Hlk532558453]双方权利义务
2.1 为保证乙方有效提供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与工作相关及乙方所需的技术资料、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协作相关所需事项。 
2.2 甲方应根据双方之间对于服务内容和服务价格的约定，与乙方通过邮箱（邮箱号：/）或微信（微信号：13810591376）进行确认，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即 22年9月4日）前提供本次活动策划案，甲方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向乙方支付（含税）服务费用12780元。
[bookmark: _GoBack]2.3乙方需按照甲方提出的所有技术服务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前期相关制作物设计，KV设计等），完成其技术服务工作。
2.5 乙方承诺其服务成果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享有完整的权利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乙方承诺不实，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则乙方须足额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2.6 双方确定以平面设计成果，制作物效果得到客户认可，现场活动期间随时完成设计修改，对乙方的服务工作成果进行验收。
2.7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完成的服务成果，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
2.8乙方承诺，其本人提供服务之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及保密义务。如乙方承诺不实，因此给甲方造成损失，则乙方须足额赔偿甲方的全部损失。
2.9乙方知晓并认可甲方与云账户（天津）共享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合作模式。乙方保证向甲方提供的个人信息真实有效。其乙方不属于上述协议约定所禁止的服务提供者。 
3.0 乙方应政策变化或汇算清缴产生额外税费自行承担。

第2条 保密义务
双方应当对本协议的内容、因履行本协议或在本协议期间获得的或收到的对方的商务、财务、技术、产品的信息、用户资料或其他标明保密的文件或信息的内容保守秘密，未经信息披露方书面事先同意，不得向本协议以外的任何第三方披露。除非得到另一方的书面许可，甲乙双方均不得将本合同中的内容及在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获得的对方的商业信息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保密义务应在本协议期满、解除或终止后十年内有效。

第3条 [bookmark: _Hlk532567181]违约责任
4.1本协议任何一方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本协议的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2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未向甲方提供服务成果或提供的服务成果不符合甲方的要求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进行更改，验收仍不合格，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不向乙方支付任何费用
4.3如本协议一方承担了按法律、法规或本协议约定应由另一方承担的责任，该方在承担责任后有权向责任方进行追偿。
4.4在涉及与本协议之外的第三方的争议时，双方有义务向对方提供必要的证据或协助对方完成必要的取证工作。
4.5若本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的保密义务，违约方除应按守约方要求纠正违约行为外，因此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按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进行赔偿。
第4条 通知
5.1任何一方基于本协议而欲向另一方发出的书面通知或其他传达，应以特快专递、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往另一方。通知在以下日期内被视为收悉，除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不在以下日期收到的除外：
(1)以特快专递发出的，发出当日(以快递公司签收日为准)后的第三天视为送达；
 (2)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的，在该邮件进入收件人系统时。
5.2上述书面通知应按对方在本协议首部预留的通讯地址和/或联系人发出，任何一方上述信息发生变更时，应于变更后立即通知对方，否则经过合理送达时间即视为对方已收到，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未履行上述通知义务一方自行承担。
第5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就受不可抗力影响部分不承担违约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相关证明。如不可抗力致使本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不可能的，可以解除本合同。
第6条 争议解决
[bookmark: _Hlk532566059]7.1 如双方就本合同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进行友好协商; 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2 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有权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3 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根据现行法律被确定为无效或无法实施，本协议的其他所有条款将继续有效
[bookmark: _Hlk532567380]第八条  其他事项
8.1 本合同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2 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8.3 本合同经甲方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服务内容验收合格，甲方支付报酬后终止。


甲方（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